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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固定源噪声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1986 年 2月 2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根据 1987年 12月 13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固定源噪声污

染控制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一次修正，根据 1997年 12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第二次修正并重新发布，

根据 2002年 4 月 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19 号第三次修正并重新发布） 

 

第一条为了控制噪声污染，保护环境，保障公民健康，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固定源噪声污染，系指各种相对固定的设备和器材，在操作使用时发出的具有相当强度，超过规

定标准，影响正常生活，危害公民身体健康的持续性声响。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户。 

 

第四条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主管本市固定源噪声污染的控制管理工作，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第五条凡造成噪声污染的单位和个人，均有治理和消除噪声污染的义务，并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凡受到噪声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者消除污染。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

权向环境保护部门检举和控告。 



 

第六条固定源噪声污染的控制标准，即传播、影响到生活环境的噪声级限值，在环境噪声功能适用区域划定的地方，

必须遵守国家颁布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在环境噪声功能适用区域尚未划定的地方，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传播、影响到大、中、小学校，区、县级以上国家机关、医院、科研设计单位的固定源噪声，其等效声级，白

天应当控制在 55 分贝 A 以下；夜间应当控制在 45 分贝 A 以下。 

 

（二）传播、影响到其他生活环境的固定源噪声，其等效声级，白天应当控制在 60 分贝 A 以下；夜间应当控制在 50

分贝 A 以下。噪声污染的测量方法和等效声级的计算方法，以及白天、夜间的时间划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和环境保护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其中防治

噪声污染的设施，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八条各单位或者个体户因改变工作方式或者生产经营方式、更换或者增添设备、增加作业时间而产生噪声污染的，

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并事先向所在地的区、县环境保护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对建设施工作业产生的噪声污染，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采取防治措施。 

   

    除了紧急抢险、抢修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夜间 10时至次日早晨 6时内，从事打桩等危害居民

健康的高噪声建设施工作业。 

   

    除了紧急抢险、抢修以及为保证城市主要道路畅通所必须的夜间市政工程施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在夜间 10 时至次日早晨 6 时内从事超标准的、危害居民健康的建设施工作业。 

 

  建设施工单位因特殊原因须在夜间 10 时至次日早晨 6 时内，进行超标准的危害居民健康的作业活动，必须事先



向作业活动所在地的区、县环境保护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区、县环境保护部门为了保护环境和居民健康，在必要时可

以对建设施工单位的作业时间和作业方式加以调整与限制，但涉及道路的建设施工时间和作业方式的调整与限制，应

当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审批；建设施工单位必须遵照执行。 

 

第十条在市区和郊县城镇，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室外使用影响生活环境或者危害居民健康的广播喇叭和其他音响

器材。但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除外:  

(一)依法批准的游行集会和其他社会活动； 

(二)抢险、抢修、救灾等紧急情况； 

(三)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大型娱乐场所以及主要交通干道交叉口，在繁忙时刻必要的交通疏导活动； 

(四)依法批准的其他特殊需要。 

 

第十一条在本市城市范围内从事生产活动确需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的，必须事先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批准后

方可进行。当地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十二条本办法施行前已经造成固定源噪声污染的单位，应当在本办法施行后 6 个月内，向其所在地的区、县环境保

护部门报告各自的噪声污染情况，并提交为期不超过 1 年的治理计划。 

 

    区、县环境保护部门可根据噪声污染危害程度的大小和轻重缓急，分别确定上述计划的完成时间，并在接到

治理计划报告后的 30 天内作出同意或者要求更改的答复。逾期未作答复的，视为同意。 

 

第十三条确因客观条件所限，暂时不能通过治理来充分消除噪声污染的单位，可以与被影响的单位，或者通过居民组

织与被影响的居民协商订立协议，采取双方均能接受的变通性防噪声措施。变通性防噪声协议须报经区、县环境保护

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各级城建规划部门必须加强规划管理，防止引起新的噪声污染纠纷。因违章搭建而受到噪声污染影响的，由



违章者负责。 

 

第十五条凡受到固定源噪声污染影响或者危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区、县环境保护部门提出消除此种影响或者危

害的申请，区、县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按本办法规定，责成造成污染者治理和消除污染，并答复申请人。 

 

第十六条固定源噪声污染的监测数据，以环境保护部门监测站监测结果为准。其他单位的监测数据须得到环境保护部

门监测站的核准或者认可。 

   

    各单位或者个人与区、县环境监测站，对噪声监测数据发生争议时，可提交市环境监测中心进行技术

仲裁。 

    噪声监测人员应当经过市环境监测中心考核合格，并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测量方法和程序进行工作。 

 

第十七条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和监测人员有权进入各单位或者个人的工作、生产经营场所，检查、测量噪声污染及其

防治情况。被检查、测量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协助，不得拒绝和阻拦。 

   

    环境保护部门的管理、监测人员在进行噪声污染的检查、监测时，应当出示证件，并遵守有关的保密

制度。 

 

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九条规定的，环境保护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可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本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对违反本办法第八条或者第十二条规定的，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可责令其限期治理，并按规定征收超标排

污费。超过限期仍未治理，噪声污染严重的，环境保护部门可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其停业、搬迁或者关闭。 

 

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自 1986年 3 月 1日起施行。 

 


